附件1
雁塔区2023年义务教育招生入学日程安排
	时　间
	工　作　内　容
	责任主体

	6月21日
	公布雁塔区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工作实施方案和学区划分方案
各公办义务段学校在校门口公布学区范围、提供学位情况
	区教育局
公办义务段学校

	6月22日—24日
	小区业主子女摸底
	相关民办学校

	6月25日
	小区业主子女资格审核
	区教育局

	6月25日起
	1.各义务教育学校宣传招生政策，校门口公示随迁子女、集体户落户人员适龄子女招生办法
2.公办义务教育学校通过线上或线下方式开展“校园开放日”活动
3.培训各资格信息审核点工作人员
	
各义务段学校

	6月27日
	上报学校《2023年招生工作实施细则》《2023年招生工作安全预案》《2023年招生工作维稳预案》
	各义务段学校

	6月25日—6月29日
	公示小区业主子女
	相关民办学校

	6月27日9：00—6月  28日12：00
	将具备直升资格学生名单录入西安市义务教育招生入学管理平台
	相关民办学校

	6月29日
	报送《民办义务教育学校2023年具备直升资格学生名单》《民办义务教育学校直升计划一览表》
	相关民办学校

	7月3日12：00前
	上报《民办义务教育学校2023年具备直升资格学生名单》《民办义务教育学校直升计划一览表》
	区教育局

	7月7日
	区教育局公布各民办小学招生计划
市教育局公布各民办初中招生计划
	区教育局
市教育局

	7月8日9:00—
7月12日17:00
	雁塔区户籍人房户一致适龄儿童少年登记资审
具备直升资格的小区业主子女或高校教职工子女
	各公办学校
民转公学校

	7月13日9:00—
7月20日17:00
	区级统筹公办学位适龄儿童少年登记资审，签订《同意统筹派位协议书》                                      
	各公办
信息审核点

	7月9日8：00—
7月21日18：00
	民办小学、民办初中网上报名
	区教育局，市教育考试中心

	7月22日
	1.分类上报《西安市雁塔区2023年义务段信息审核登记表》
2.上报学校《区级统筹公办学位子女积分入学办法》
	公办义务段学校

	7月22日12:00
	公布各民办小学、民办初中报名人数
	区教育局，市教育局，市教育考试中心

	7月23日9:00
	组织民办小学为、民办初中电脑随机录取，公布录取结果和剩余计划数
	区教育局，市教育考试中心

	7月23日
	公办小学、公办初中安排资审合格且未参加民办学校报名的学区学位适龄儿童少年入学
	区教育局，各公办学校

	7月24日18:00前
	公布民办学校补录计划
	区教育局

	7月25日8:00—
7月26日14:00
	相关民办学校补录报名
	区教育局，市教育考试中心

	7月26日14:00
	公布相关民办学校补录报名人数，组织实施电脑随机录取并公布录取结果
	区教育局，市教育考试中心

	7月27日—7月28日
	未完成招生计划的民办学校，由学校在招生计划内按政策规定免试招生
	区教育局，相关民办学校

	7月27日
	安排登记资审合格其他适龄儿童少年入学
	公办学校

	7月28日
	1.上报登记录取名单到区教育局审核。
2.上报因学位已满无法接收已资审适龄儿童少年信息。
	公办学校

	7月29日—7月30日上午
	统筹安排各公办小学、初中因学位已满无法接收的适龄儿童少年入学。
	区教育局

	7月30日下午
	区教育局向各信息审核点下发各信息审核点上报的无法接收已资审适龄儿童少年分配情况。
	区教育局

	7月31日
	1.各义务段学校严格按照已审核的新生名单填写《西安市义务教育入学通知书》，并报区教育局审核。
2.民办学校将填写好的录取通知书报区教育局审核。
	各义务段学校

区教育局

	8月1日
	各公办义务教育学校发放经区教育局审核通过的《入学通知书》，各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发放经区教育局审核通过的《录取通知书》。
	各义务段学校

	8月2日—8月3日
	1.被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录取的学生持《录取通知书》到为其提供公办学位的学校办理流出证明。
2.各义务段学校办理学生入学手续。
	各义务段学校

	9月5日前
	上报校长签字加盖公章的《西安市雁塔区2023年义务段入学生源状况统计表》《西安市雁塔区2023年义务段建立学籍新生花名册》纸质版和电子版，经审批后，为新生建立学籍。
	各义务段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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